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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 7 4 章 )第 1 1（ d）條和《釋義及通

則條例》 (第 1 章 )第 2 8 ( 1 ) ( c )條的規定，運輸局局長獲授權訂立和修

訂《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 3 7 4 章，附屬法例 )，對駕駛方式

加以管制和規管。

2 . 運 輸 局 局 長 已 行 使 權 力 ， 訂 立 《 2 0 0 0 年 道 路 交 通 (交 通 管

制 )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 A )。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3 . 目 前， 香港 沒 有特 別的 法例 來 管制 駕車 時使 用 流動 電話 。 不

過， 如 果司 機 在駕 車 時因 使 用流 動 電話 以 致不 小 心駕 駛 ，情 況 符 合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 7 4 章 )第 3 8 ( 2 )條的定義，則可能被當局根據

第 3 7 4 章第 3 8 ( 1 )條，控以 “不小心駕駛 ”的罪名。

4 . 關 於管 制司 機 在駕 車時 使用 流 動電 話的 情況 ， 我們 曾研 究 其

他 1 3 個國家和地區的法例架構，發現有五個國家特別立例禁止司機

在駕車時使用手提式流動電話。

5 . 海 外 的 研 究 也 顯 示 ，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會 導 致 司 機 分

心，減低注意力，並且在某程度上也會影響司機在駕車時的表現，尤

其是減慢他們在緊急情況下作出適當反應的時間。與沒有使用流動電

話的司機相比，使用流動電話的司機發生車禍的機會約高四倍。

6 . 由 於在 駕車 時 使用 流動 電話 令 發生 交通 意外 的 機會 大增 ， 這

行為應予禁止。不過，鑑於司機在某些情況下確有需要在駕車時使用

流動電話，當局考慮海外的現行做法後，認為這項禁令應只適用於手

提式電話。這樣做有助於促進駕駛安全。此外，這項禁令亦適用於手

提式無線電通話器，以及的士司機、旅遊巴士司機和速遞車輛司機等

人士 在 駕車 時 常用 的 其他 同 類通 訊 設備 ， 因為 在 駕車 時 使用 這 類 設

備，其實會像駕駛時使用手提式流動電話一樣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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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在 駕車 時有 真 正需 要使 用流 動 電話 的司 機， 可 以在 車上 裝 設

免提裝置，以便使用流動電話、無線電通話器或同類通訊設備。這些

設備可以在市場上購買。

8 . 對 於當 局禁 止 司機 在駕 車時 使 用手 提式 無線 電 通話 器一 事 ，

代表商用車輛司機的有關業內人士甚表關注，因為部分商用車輛司機

為了工作，經常需要使用這類通話器。當局考慮業內人士的意見後，

決定就禁止司機使用手提式無線電通話器和同類通訊設備的規定，給

予為期一年的寬限期，讓有關人士有足夠時間在受影響的商用車輛上

裝設免提裝置。

9 . 《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第 4 2 條現須修訂，以禁止司機

在駕 車 時使 用 手提 式 流動 電 話和 其 他通 訊 設備 。 駕車 人 士若 違 反 規

例，即屬犯罪。在《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第 6 1 ( 2 )條下，最高

罰款為 2 , 0 0 0 元。

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1 0 . 修 訂規 例旨 在 禁止 司機 在駕 車 時以 手提 方式 或 置於 其頭 部 和

肩部間之情況下使用流動電話或其他通訊設備。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1 . 政 府已 在一 九 九九 年九 月和 十 月， 分別 徵詢 交 通諮 詢委 員 會

和立 法 會交 通 事務 委 員會 的 意見 。 兩個 委 員會 都 支持 建 議的 修 訂 項

目。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1 2 . 律 政司 認為 ， 建議 的法 例修 項 目與 《基 本法 》 內的 條文 並 無

牴觸。

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

1 3 . 律 政司 認為 ， 建議 的法 例修 訂 項目 與《 基本 法 》內 有關 人 權

的條文並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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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4 . 修訂規例對財政和人手並無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 5 . 修訂規例對經濟並無影響。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 6 . 修 訂規 例會 在 二零 零零 年四 月 一日 生效 。不 過 ，禁 止使 用 其

他手提式通訊設備 (例如無線電通話器 )的規定會有一年寬限期，有關

條文會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生效。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 7 . 修訂規例會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三日刊登憲報。

政府總部

運輸局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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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現提交下述文件，供議員參閱－

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 在憲報公布日期在憲報公布日期在憲報公布日期在憲報公布日期

《 2000 年道路交通 (交通

管制 )(修訂 )規例》

3 .2 .2000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日 運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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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 2000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11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本規例自 2000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2) 第 2 條㆗所訂的第 42(g)(i i)條的部分，自 2001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2. ㆒般駕駛規則㆒般駕駛規則㆒般駕駛規則㆒般駕駛規則

《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第 42 條現予

修訂  ―

(a) 在 (f)(i i )段㆗，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

(b) 加入  ―

“ (g) 在道路㆖駕駛汽車時，不得以手持或置於他的

頭與肩膀之間的方式使用  ―

(i ) 流動電話；或

(i i ) 任何可以用作或在設計㆖供用作與任何

㆟透過無線電波或其他電磁媒介進行通

話的其他設備、器具或器件，不論該等

設備、器具或器件是否安裝在該汽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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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

2000 年 1 月 31 日

註釋

本規例修訂《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

規定司機在道路㆖駕駛汽車時不得使用手提通訊設備，並訂定違反㆖述規

定即構成罪行。


